
12 2022年1月6日 星期四 编辑 王洪伟
读者之声

Email:jlrbBS3BS@163.com 电话：（0431）88600592

接地气

微观点

民
声
速
递

上期刊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不满8周

岁的未成年人法定权利的相关规定，本期律师继续整

理我国《民法典》中有关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权利的相

关规定，供大家了解。

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

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

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

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已经具有一定的辨认识别能力，法律应当允许其独立

实施一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据本条规定，8周岁以上

的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包括两类：

一类是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接受赠与等。另

一类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如8周

岁的儿童购买学习用品等。

有权表示关于父母离婚后抚养关系的真实意愿。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离婚

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

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

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

重其真实意愿。”根据该规定，对于已满八周岁的子女

关于离婚后抚养关系的真实意愿，人民法院应当予以

支持。

享有对是否接受收养予以同意或拒绝的权利，也

享有对是否解除收养关系予以同意或拒绝的权利。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零四条规定：“收养人收养

与送养人送养，应当双方自愿。收养八周岁以上未成

年人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同时，《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

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是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

议解除的除外。养子女八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人

同意。”

十六周岁以上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的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并自行承担

相应的责任。

《民法典》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婉供稿）

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享有哪些权利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朋友圈的很多好友已变成了

“仅限三天可见”。互联网的

发展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另一边，在原本以分享、

社交为主的空间里，很多人

却竖立起“不想被打扰”的围

墙。短短几个字就成了社交

中难以逾越的鸿沟，当代年

轻人的社交究竟是怎样的？

来看看网友们的讨论。

网友普赵：“希望被指点
指 点 ，但 是 不 要 被 指 指 点
点。”

网友轮：“有的人总喜欢
通过别人发的动态去揣测，
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就更
是了，还得考虑能不能发，话
说得合不合适，会不会引起
别人的反感或者不适，久而
久 之 索 性 不 发 。 其 实 说 白
了，朋友圈里的大多数不是
朋友，顶多算认识，所以没法
发。”

网友塔塔：“我是一个特
别喜欢分享的人，可今年毕
业在家准备国考，不想让太
多人知道我的近况，这段时
光也没什么精彩的事情可分
享。等到考上了，我依旧会
分享我的生活。”

网友诸事大吉：“自从微
信渐渐变成工作软件而不是
社交软件后。发个朋友圈都
要考虑好多，于是就干脆不
发了，调成 3 天可见。我身边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原因，
尤其是抒发自己感慨的朋友
圈 ，怕 被 人 说 矫 情 、无 病 呻
吟。”

网友温暖：“可能大家都
是小刺猬吧，不想被人靠近
了解太多，也不需要被刻意
了解。本以为朋友圈可以发
自己真实的想法，后来发现
大家都在精心打造自己的朋
友圈，可以说朋友圈就是一
个完美版自己和希望别人认
识的自己，充满了距离感和
华而不实的文字。”

网友野生花：“有些社交
纯粹是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也不设置三天可见，我
和不熟的人仅仅是聊天。”

近年来，一些关于社交方式的新鲜词汇不断涌

现，刷新着人们的认知。当代年轻人的社交可能是

无所畏惧的，比如社交霹雳症，就是形容在社交方

面不胆怯、不怕生，不惧别人的眼光，不担心被人嘲

笑，能够游刃有余地沟通。同时，当代年轻人的社

交也可能是充满边界的，比如社交自觉症，就是指

在和人相处的时候，一直保持自觉性，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什么场合面对什么样的人要说什么

话，有一定的分寸感。也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

要有一定的边界，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还有自闭

型社交、宅家社交等等。

如果说父辈的社交是同事邻居间的熟人社交，

当代年轻人的社交可能已经演变成与自我、与他人

的多元社交。年轻一代的社交体现了当代人的独特

气质，更构成整个社会的群体画像。每一种社交选

择都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每一种不伤害他人的社

交方式也都该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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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旨在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提

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关于加强新

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到“鼓

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

义务、承担照料责任。”一段时间以来，成年子女与老年

父母同住的话题，引起了热议。

谚语云：“相见好，同住难。”说的是短时间的聚会好

相处,长时间的共同生活则难以相安无事。那么，怎样

才能使成年子女与老人们和睦相处、让同住不再难呢？

为此，记者走访了部分家庭，并和读者一起分享这些家

庭的成功经验，共同探讨实现“共同居住、共享天伦”还

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和努力。

生活习惯互迁就

“不是有句话说，相见好，同住难，人老遭人烦么？”

伴随着吴女士爽朗的笑声，她调侃着说道。吴女士今年

64岁，45岁病退下来的她，现在和自己的独生女儿还有

外孙女同住在长春明珠小区一套三室一厅住宅中。

“她是独生女，说白了，如果我们真有一天动不了

了，只能依靠她，现在能帮就多帮帮她吧。”吴女士说出

自己的想法。自从女儿7年前离婚后就搬回了娘家。吴

女士心疼女儿独自照看孩子辛苦，怕影响女儿的事业发

展，便和爱人承担起了照顾外孙女的大部分责任。

退休的老同事、老同学经常相约一起出去玩、到海

南过冬，吴女士一想到女儿和外孙女没有老两口的照

顾，每天忙碌不堪的状态，就打消了与老伙伴同去的念

头。每年的“十一”7天假，成了他们老两口最长的“年

假”，朋友相聚、同学相约都集中安排在这个长假完成，

因为平时他们也很忙。

“我们现在多付出点，也给孩子们做个榜样，想过好

日子就得努力生活。希望闺女事业更进一步，外孙女好

好学习将来有出息，她俩以后过得更好，我们也就省心

了。当然了，也希望做晚辈的知道‘羊羔跪乳’、懂得感

恩回报。”吴女士满怀期待地对记者说。

“和老人在作息时间、饮食口味上的差距其实挺大

的，自己想办法调整吧，他们照顾我们生活，每天起床就

有热乎饭，回家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家务，还能帮我们

接送孩子，我们不能再挑三拣四的了。”严女士说起与公

婆同住的感受时说道。

严女士怀孕后，公婆从白山老家来到长春照顾她，

休完产假后，老人继续留下来帮她带孩子，一个屋檐下

生活，双方一时间都有些不适应。“我在证券公司工作，

上班时很紧张，到周末想多睡一会儿，但老人每天按时

早起收拾屋子、做饭，我也不好意思再多睡了。我和先

生爱吃麻辣或者有点特色的美食，老人吃不惯。点几次

外卖后，感觉他们吃着不太可口，后来就不点了。”严女

士说。

说起与老人和睦相处的“秘诀”，严女士很有体会地

告诉记者：“老人在几十年生活中形成的一些习惯与观

念难以改变，年轻人自己调整与改变更容易些，不是说

改变性格，就是在他们面前变得‘听话’些。老人话多的

时候，就当是老小孩在倾诉。老人感到无聊沉闷时，就

逗他们开开心；千万别觉得老人烦，有时想到和他们在

一起的时间不会特别多了，就特别珍惜！”

应该有独立的空间

“孩子越来越大，两室一厅真有点不够住。”朱先生

说起和父母同住的感受时说道。大学毕业后，朱先生应

聘进了长春一家私企，在公司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同

是农村出身的两人婚后精打细算，再加上双方父母出的

微薄积蓄，贷款买下了这套7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朱先生的女儿出生后，父母就从农村过来照顾，现

在也已年近七旬，不能让他们再回农村生活了。他和爱

人的工资收入，扣除孩子的教育费用、父母的农村医保

报销不了的医药费和家里的日常开销后，能存下来的也

不多，换套大点房子的想法短时间还难以实现。“暂时的

困难克服克服，还是和爹妈在一块幸福。他们现在有慢

性病，我们在身边能照应，也给孩子做个孝敬父母的好

榜样。”朱先生说。

“我家住4楼，父母住3楼，终于有了独立空间了，就

是老房子没电梯，老人出门费点劲儿。”王先生说起陪读

房的选择时说道。因为儿子初中的学校离家较远，几经

考虑，他决定到学校附近租房。原来家里面积大，父母

和他们一直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老人疼孙子，王先生批

评孩子有时严厉了，过后他就被父母批评。现在和父母

楼上楼下，相互照顾方便了，也有了舒适的独立空间。

“每天我买菜送到父母家，爱人回来做饭，我妈心疼

儿媳妇，把能洗能切的都准备好。我要求孩子每天上学

出门前，把爷爷奶奶门口的垃圾带下楼扔掉；晚上放学

到爷爷奶奶家，要和他们聊聊今天过得怎么样……”谈

起和父母的相处方式，王先生欣慰地介绍道。

全身投入需支持

王先生的父亲在2021年7月发病住院，“老爸住院1

个月，我白天上班，晚上送饭、陪护。老爸出院后，我学

会了呼吸机的操作，还要定期给他复诊、复查、换药、更

换胆囊引流管和袋子……”王先生在朋友圈写下自父亲

生病以来的感慨。王先生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在老伴过

世后，就搬来和王先生共同生活。

父亲身体健康时，每天为他做饭、打理家务，父子俩

的生活其乐融融。可自打父亲生病后，他的生活一下子

陷入了忙乱之中。白天有工作，下班后，为了让父亲吃

上可口的家常菜，急忙赶回家做饭，再马不停蹄地赶到

医院和护工交接班。积攒的年假用完了，又续了好几天

事假，终于迎来了父亲出院的时刻。几个月来，看到在

自己的照料下，父亲的身体逐渐转好，王先生在朋友圈

感慨地写道：“天晴了，有您陪伴真好！”

“幸亏我退休早，能在家全职伺候老妈。”刘女士感

慨地说。刘女士母亲今年88岁，3年前开始生活不能自

理，吃饭、喝水、服药、大小便都需要刘女士每天定时帮

母亲完成。相比其他退休同事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刘

女士每天的生活都被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填满了。

“母亲就我一个女儿，我现在身体还行，当然我照顾

方便，4位哥哥每年都给我一些经济上的补贴。平时吃

药有退休金和医保，经济上还没有太大压力。”说起照顾

母亲的责任分配，刘女士介绍说，“‘七十岁有个妈，八十

岁有个家’我伺候我老妈，让她晚年不遭罪，我觉得还挺

幸福。”让刘女士惟一有点犯愁的是，再过两年闺女要是

生小孩了，她就没法帮着带了。

多措并举更可期

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

中国老年人希望与其成年子女就近居住或者同住。在

我国一直有孝亲敬老的文化传承，就近或共同居住方便

子女照料年迈多病、失能或半失能老人。

其实，两代家庭在一起生活，是相互照顾。父母身

体健康时，为子女分担了大部分后顾之忧，料理家务、抚

育儿孙……每天生活中聊着最朴实的家长里短，让一粥

一饭中多了许多亲情的温暖。当然，一个屋檐下的生

活，也会因为习惯、观念等的不同而存在诸多不便，这就

需要相互理解、包容，讲究相处之道，才能保持家庭和

谐、其乐融融。等父母老了，子女便感恩回报、责无旁贷

地承担起照顾、赡养的义务。

要实现“同住好”、共建共享老年友好型社会，还需

要多措并举、多方努力。客观来讲，子女全面承担照料

父母的责任后，其他子女或社会给予的相应扶助，能否

足够支撑其正常的生活？零就业家庭无收入，还要承

担照顾、赡养老人的义务，该如何进行帮扶？还有，子

女在大城市安家落户，父母随迁会面临房价、生活成本

过高等压力；要是无法全家在大城市安居，回老家吧，

虽能照顾父母，但又面临创业、就业机会少的局限，年

轻人心有不甘。以及共同生活后，改善性住房的户型

也要随市场需求而发生改变，甚至小区的配套设施、社

区养老的公共服务、老旧楼房加装电梯等“适老化”改

造的推进等等，都将是牵一发动全身之后需要研究解

决的。

专家指出，人口老龄化是新时代中国的新国情，家

庭也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主体。家庭养老是养老的重

要基础和主要方式，子女应是家庭养老的第一责任人。

因此，要在全社会继续大力弘扬养老孝老敬老的美德和

传统，提倡子女是家庭养老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并在已

有基础上出台更进一步的鼓励、支持政策。

为了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

两代家庭排忧解难，《意见》提出，研究制定住房等支持

政策，完善阶梯电价、水价、气价政策，鼓励成年子女与

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

料责任。对赡养负担重的零就业家庭成员，按规定优先

安排公益性岗位。《意见》还提出，制定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对健康、失能、经济困难等不同老年人群体，分类提

供养老保障、生活照料、康复照护、社会救助等适宜服

务，还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更多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

总之，一系列应对政策和措施的落地，将极大地推进老

年友好型社会建设，让每个老年人都能够健康幸福地颐

养天年。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整体框架中，

各地也要积极探索注重补贴、减税、购房优惠、随迁落户

等政策组合。”专家还强调，“要积极探索不同地区进行

差别化的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支持政策，在子女与老

年父母就近或同住的生活难点中寻找政策落地的关键

点。”唯如此，多措并举、共同努力、扎实推进，才能使老

龄工作的改革实施更有温度，尽快实现“同住好”的美

好愿望，让共同居住、生活的子女与老人们能够轻松愉

快地共享天伦。

相见好，同住亦好
本报记者 张慧勇

白先生：我家孩子在长春北师大附小上学，有一天接孩

子放学，我们在人行道上走，看到一辆越野车也开到人行道

上，造成行人行走困难，也威胁着行人的安全。学校附近接

孩子停车问题确实让人头疼，但是在人行道上行车的行为

实在不妥。希望接孩子家长提高个人素质，不要在人行道

上行车，也希望相关单位在规划设计时加强车位规划，交管

部门加强管理，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人行道上行车危险
李女士：轻轨4号线终点是天工路站，站外交通秩序

比较混乱，每天都有很多出租车、跑线车、网约车在这里

停车等客，占用两三排车道，有的车还逆行调头，造成附

近交通拥堵。希望相关部门进行综合治理，比如增加公

交车线路、增加执法交警、安装违章摄录装置等，以打击

违法违规司机的行为，让附近交通恢复有序状态。

（本报记者张慧勇整理）

轻轨终点站外堵车盼解决

“人参源头”在兴参。抚松县兴参镇是全国最大的

人参籽产地，全国约60%以上的人参籽都是由兴参镇提

供的。

兴参镇兴华村人参加工厂项目，是兴参镇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推进农村党建工作的“头号工程”。2019

年，镇政府将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楼体面积1500平

方米的原福利中心划转至兴华村，积极对上争取中央扶

持资金50万元，自筹资金30余万元，全力支持创办兴华

村人参加工厂项目。经过两年发展，人参加工厂可年加

工生产红参、白参、西洋参等参类产品30余万斤，年收

益达30余万元，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注入新活力，也为

村民拓宽了致富渠道。

（通讯员陈晨 本报记者张慧勇）

发展人参加工业


